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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单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案的落地，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既

保护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违法违规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重

要的是，该案例能够在市场中产生威慑与警示效果。 

 

日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证投服中心”）

代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诉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某虹、王某、

王某红、洪某等四被告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因原告中证投服中心的诉讼

请求和诉讼目的已全部实现，上海金融法院裁定准予原告撤诉。这也意味

着，我国首单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案正式落地，也意味着资本市场维权



 

 - 3 - 

出现积极变化。 

2013 年大智慧通过承诺“可全额退款”的营销方式，以“打新股”、

“理财”等为名进行营销，利用与相关公司的框架协议等多种方式，共计

虚增 2013 年度利润 1.2 亿余元。其违法行为曝光后，证监会于 2016 年 7

月对大智慧包括时任董事长张某虹在内的 14 名责任人员及年报审计机构

等进行了处罚。 

基于此，从 2016 年至 2021 年，先后有超过 3800 名投资者发起诉讼

维权。截至今年 2 月 16 日，大智慧累计向投资者支付赔偿款 3.35 亿元。

金额如此之大，在我国资本市场维权史上也较为罕见。 

虽然上市公司向利益受损投资者支付了赔偿款项，但在大智慧公司违

规的背后，却是相关责任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的。不仅损害了投资者

的利益，也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如此背景下，由上市公司来埋单，显

然又是非常不公平的。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中证投服中心可以向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董监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提起股东代位诉讼，且持股比例和

持股期限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限制。因此，中证投服中

心以持有大智慧 100 股股份的股东身份，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全国首单投

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将时任董事长张某虹等人列为被告和第三人。此后，

在中证投服中心的督促下，上市公司大智慧主动提起诉讼，要求时任董事

长等人对剩余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在时任董事长同意赔偿上市公司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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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后，中证投服中心撤诉。至此，我国首单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案正

式落地。 

沪深市场中，因董监高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的案例

不在少数，像虚假陈述的案例即是如此。此前，董监高违规，投资者利益

受损，上市公司埋单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不公平，且董监高没有承担

相应的责任与付出应有的代价，客观上也加剧了董监高胡作非为，也频频

导致市场诚信严重打折。 

因此，首单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案的落地，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

义。既保护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违法违规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该案例能够在市场中产生威慑与警示效果。如果今后仍然还

有董监高等人员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大智慧案就是“样板”。 

首单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案的落地，也表明市场维权迎来新格局。

大智慧股东代位诉讼案也是继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后的又一经典案

例，在这一过程中，中证投服中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后市场的维

权，既有个人的单打独斗，也有证券支持诉讼、股东代表诉讼，还有特别

代表人诉讼与股东代位诉讼，以及多元调解机制等。投资者维权的方式与

手段，也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这无形中既有利于投资者维权，也有利

于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与长治久安。 

而且，在资本市场全面步入注册制时代后，股东代位诉讼也能为注册

制的顺利实施提供助力作用。注册制以发行人信息披露为核心，更加注重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555


